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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文件
温鹿政发〔2024〕31 号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
关于下达鹿城区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直属各单位：

《温州市鹿城区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已经区第

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施“十四五”

规划关键一年，是鹿城区建区 40 周年，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

各街镇、各部门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围绕

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全

力拓宽“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基本路径，深入实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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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行动”计划，确保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以上，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500 亿元以上，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0%以上，交通、

能源和水利投资总量与去年持平，制造业投资增长 7%；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 6.5%以上，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增长 18%，货物贸

易出口额增长 18%；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增长 15%，新引育人

才 2.02 万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每千人

口拥有 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 4.5 个，每万老年人拥有持证

养老护理员数达到 24 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85 平方米，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增长 12%以上，亿元 GDP 生产安全事故死

亡率较往年下降；单位 GDP 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地表水省控及以上

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等约束性指标完成市下达目标任

务。

附件：温州市鹿城区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目

标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

2024 年 2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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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温州市鹿城区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主要目标

序号 指标名称 2024年目标 指标属性

经
济
发
展

1 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6%以上 预期性

2 全员劳动生产率 18万元/人 预期性

3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91.2%左右 预期性

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与经济增长
基本同步

预期性

5 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7% 预期性

6 固定资产投资 500亿元以上 预期性

7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增长 10% 预期性

8 交通、能源和水利投资 总量与去年持平 预期性

9 制造业投资 增长7% 预期性

1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 6.5% 预期性

科
技
创
新

11 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增长 15% 预期性

12 新引育人才数 2.02 万 预期性

13 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8.0件 预期性

14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增长7% 预期性

15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3.9%以上 预期性

16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

13% 预期性

改
革
开
放

17 货物贸易进出口额 增长18% 预期性

18 货物贸易出口额 增长18% 预期性

19 实际利用外资 8500 万美元 预期性

20 依申请政务服务办件“一网通办”率 有所提高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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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2024年目标 指标属性

社
会
民
生

2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与经济增长
基本同步

预期性

2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 5.5%左右 预期性

2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 6.5% 预期性

24 城乡居民收入比 有所缩小 预期性

25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1.1万人 预期性

26 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4.5个 预期性

27 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 2.51 人 预期性

28 每万老年人拥有持证养老护理员数 24人 预期性

29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85 平方米 预期性

30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增长 12% 预期性

31 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有所下降 约束性

生
态
环
境

32 单位GDP能耗 完成市下达目标 约束性

33

主要污染物总量
减排目标（重点工
程累计减排量）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完成市下达目标

约束性

34 氨氮排放量 约束性

35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 约束性

36 氮氧化物排放量 约束性

37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

完成市下达目标

约束性

38 城市PM2.5平均浓度 约束性

39
省控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占地表水
比例

约束性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政协办公室，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各群众团体。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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